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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5月15日（星期三）下午14:30-16: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14日-5月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5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19年5月14日下午15:00至2019年5月1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市花路5号长富金茂大厦59楼会议室。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5名， 所代表股份714,048,372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6.996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7名，

所代表股份47,997,5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1590％。 通过现场和网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共12名, 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762,045,87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1,519,375,555股的

50.1552％%。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孙伟挺先生主持会议；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

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新增及修改提案的情况，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本次股

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2018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情况如下：同意761,979,5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3％；反对41,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弃权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3％。 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9,291,8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57％；反

对4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37％；弃权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7％。

2、审议《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情况如下：同意762,004,5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6％；反对41,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9,316,8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63％；反

对4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情况如下：同意762,004,5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6％；反对41,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9,316,8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63％；反

对4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情况如下：同意761,979,5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3％；反对41,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弃权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3％。 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9,291,8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57％；反

对4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37％；弃权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7％。

5、审议《2018年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情况如下：同意762,004,5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6％；反对41,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9,316,8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63％；反

对4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6、审议《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情况如下：同意761,979,5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3％；反对66,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9,291,8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57％；反

对6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34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2018年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情况如下：同意762,004,5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6％；反对41,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9,316,8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63％；反

对4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情况如下：同意761,979,5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3％；反对41,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弃权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3％。 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9,291,8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57％；反

对4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37％；弃权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7％。

9、审议《关于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情况如下：同意49,291,8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57％；反对66,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4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9,291,8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57％；反

对6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34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华孚控股有限公司、安徽飞亚纺织有限公司以及深圳市华人投资有限公

司均已回避表决，该等股东合计持有的712,687,762股不计入上述有表决权股份的总数。

10、审议《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事宜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761,616,75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37％； 反对

429,1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6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8,928,9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306％；反

对429,1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6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1、审议《预计2019年度参与期货套期保值交易事项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情况如下：同意762,004,5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6％；反对41,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9,316,8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63％；反

对4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2、审议《预计2019年度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借款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情况如下：同意761,975,8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8％；反对70,

0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9,288,0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81％；反

对70,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3、审议《预计2019年度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情况如下：同意761,975,8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8％；反对45,

0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9％；弃权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3％。 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9,288,0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81％；反

对45,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13％；弃权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14、审议《关于聘任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情况如下：同意762,004,5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6％；反对41,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9,316,8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63％；反

对4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15、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情况如下：同意762,004,5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6％；反对41,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9,316,8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63％；反

对4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6、审议《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情况如下：同意762,004,5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6％；反对41,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9,316,8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63％；反

对4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7、审议《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情况如下：同意761,979,5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3％；反对41,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弃权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3％。 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9,291,8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57％；反

对4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37％；弃权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7％。

18、审议《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情况如下：同意762,004,5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6％；反对41,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9,316,8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63％；反

对4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9、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情况如下：同意762,004,5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6％；反对41,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9,316,8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63％；反

对4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20、审议《关于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情况如下：同意762,004,5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6％；反对41,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9,316,8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63％；反

对4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顾洪锤律师、刘芳律师现场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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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已经届满，为

了顺利完成董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公司董事会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将于本次换

届选举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第七届董事会的组成

按照本公司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第七届董事会将由 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6名、独

立董事3名），董事任期自相关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二、董事的选举方式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即股东大会选举非独立董

事、独立董事或者非职工代表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拟选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

权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

三、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公告发出之日，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之三以上的股

东，可向第六届董事会书面提名推荐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公告发出之日，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之一以上的股

东，可向第六届董事会书面提名推荐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四、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一）提名人应在 2019�年 5�月 20�日 16:00�时之前，以书面方式向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提交推

荐的董事候选人名单及相关资料；

（二）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将相关名单及资料报送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推荐人及董事候选人进行

资格审查并形成书面意见。 提名委员会有权自行或聘请专业机构对候选人的素质和提名材料的真实

性进行调查核实，并将通过资格审查的董事人选提交董事会审议；

（三）公司董事会根据提名委员会提交的董事人选召开董事会，确定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名

单，并以提案的方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董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并承诺资料真实、完整并

保证当选后履行董事职责，独立董事亦应依法作出相关声明；

（五）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要求，发布关于召开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的股东大会通知时，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

事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履历表》）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监会陕西监管局审核。

五、董事任职资格

（一）非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董事候

选人应为自然人，并且须具有与担任董事相适应的工作阅历和经验，并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

董事职责。 凡具有下述条款所述事实者不能担任本公司董事：

1、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2、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

逾5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5年；

3、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

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3年；

4、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

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3年；

5、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6、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尚未届满的；

7、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

8、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9、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10、无法确保在任职期间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事务，切

实履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履行的各项职责；

11、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内容。

（二）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本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应符合下列基本条件：

1、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它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2、具有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

3、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4、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5、不在公司担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并与公司及其股东不存在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可观判断

的关系；

6、公司章程规定的其它条件；

7、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公司的独立董事：

（1）在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

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2）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之一以上或者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

直系亲属；

（3）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4）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三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5）为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6）法律规定或依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认定的其他关系；

（7）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人员。

8、独立董事候选人应无下列不良纪录：

（1）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2）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3）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4）曾任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

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5）曾任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六、关于推荐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说明

（一）推荐人推荐董事候选人，必须向本公司董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1、董事候选人推荐书原件（式样见附件）；

2、推荐的董事候选人的相关证件复印件（原件备查）及相关文件：

（1）身份证明

（2）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如推荐独立董事候选人）；

（3）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4）能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3、推荐人资格证明。 若推荐人为本公司股东，则应提供下列文件：

（1）如是自然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2）如是法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

（3）证券账户卡复印件并加盖证券营业部公章（原件备查）；

（4）本公告发出之日的持股凭证。

（二）推荐人向本公司推荐董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1、本次推荐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2）如采取亲自送达的方式，则必须在 2019�年 5�月 20�日 16:00�前将相关文件送达至本公

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3） 如采取邮寄的方式， 则必须在 2019� 年 5� 月 20� 日 16:00� 前将相关文件传真至

029-87035723，并经本公司指定联系人确认收到；同时，“董事候选人推荐书” 的原件必须在 2019�

年 5�月 20�日前邮寄至本公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收到时间以邮局邮戳为准）。

4、推荐人和被推荐人有义务配合本公司进行对提名文件资料真实性的调查工作，以及根据本公

司要求提交进一步的文件和材料。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阮夏清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9-87016796� � � � � 029-87016795

联系传真：029-87035723

联系地址：陕西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新桥北路2号延长化建大厦

邮政编码：712100

附件：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候选人推荐书

特此公告。

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5日

附件：

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候选人推荐书

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作为公司截止2019年4月30日在册股东，现本单位向公司推荐第七届董事会候选人，具体情况如

下：

推荐人信息

名称： 联系电话：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推荐的董事候选人类别： 董事 独立董事

被推荐人信息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联系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是否符合本公告所载任职条件： 是 否

是否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是 否

简历：（包括但不限于学历、职称、详细工作履历、兼职情况等）

其他说明：（包括但不限于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持有公司股份、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等情况的说明）

推荐人：（盖章/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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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已经届满，为

了顺利完成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 公司监事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法》” ）、

《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将与本次换届选举相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第七届监事会的组成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由 3�名监事组成。 其中股东代表监事 2�名，职工代表监事 1�名，监事任期自

相关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二、监事的选举方式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监事会换届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即股东大会选举监事时，每一股份

拥有与拟选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

三、监事候选人的推荐

（一）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推荐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之三以上的股东，有权向第六

届监事会书面提名推荐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二）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推荐

职工代表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四、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一）推荐人在2019�年 5�月 20�日16:00�时之前以书面方式向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提交所推

荐的监事候选人名单及相关资料。

（二）在上述推荐时间届满后，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将相关名单

及资料报监事会，监事会召开会议对推荐的监事候选人进行资格查，

确定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名单，并以提案的方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做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承诺所提供的资料真实、

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履行监事职责。

五、监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监事候

选人应为自然人，并且须具有与担任监事相适应的工作阅历和经验，并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

监事职责。 凡具有以下述条款所述事实者不能担任本公司监事：

1、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2、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

逾5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5年；

3、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

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3年；

4、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

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3�年；

5、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6、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7、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

8、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9、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10、无法确保在任职期间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事务，切

实履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履行的各项职责；

11、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内容。

六、关于推荐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说明

（一）推荐人推荐监事候选人，必须向本公司监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1、监事候选人推荐书原件；

2、推荐的监事候选人的相关证件复印件（原件备查）及相关文件：

（1）身份证明；

（2）推荐的监事候选人的学历、学位证书；

（3）能证明符合本公司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3、推荐人资格证明。 若推荐人为本公司股东，应提供下列文件：

（1）如是自然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2）如是法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

（3）证券账户卡复印件并加盖证券营业部公章（原件备查）；

（4）本公告发出之日的持股凭证。

（二）推荐人向本公司监事会推荐监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1）本次推荐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2）如采取亲自送达的方式，则必须在 2019�年 5�月 20�日 16:00�前将相关文件送达至本公

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3） 如采取邮寄的方式， 则必须在 2019� 年 5� 月 20� 日 16:00� 前将相关文件传真至

029-87035723，并经本公司指定联系人确认收到；同时，“监事候选人推荐书” 的原件必须在 2019�

年 5�月 20�日前邮寄至本公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收到时间以邮局邮戳为准）。

4、推荐人和被推荐人有义务配合本公司进行对提名文件资料真实性的调查工作，以及根据本公

司要求提交进一步的文件和材料。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阮夏清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9-87016796� � � � � � 029-87016795

联系传真：029-87035723

联系地址：陕西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新桥北路2号延长化建大厦

邮政编码：712100

附件：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候选人推荐书

特此公告。

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5月15日

附件：

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候选人推荐书

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作为公司截止2019年4月30日在册股东，现本单位向公司推荐第七届监事会候选人，具体情况如

下：

推荐人信息

名称： 联系电话：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被推荐人信息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联系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是否符合本公告所载任职条件： 是 否

简历：（包括但不限于学历、职称、详细工作履历、兼职情况等）

其他说明：（包括但不限于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持有公司股份、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等情况的说明）

推荐人：（盖章/签名）

年 月 日

股票代码：

000828

股票简称：东莞控股 公告编号：

2019－029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15�日（星期三）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14日至2019年5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5日上午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4日下午15:

00—2019年5月1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浮竹山佛岭水库路侧莞深高速公路管理中心本公司会

议室。

2、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召集人：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董事会

4、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庆文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

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6人，代表股份730,556,7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2785%。

其中：

（1）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5人，代表股份729,458,928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0.1729%。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1,097,8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6%。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及股东授

权委托代表（即，中小股东）13人，代表股份4,714,2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35%。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人，代表股份3,616,334股；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

代表股份1,097,8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6%。

经核查，不存在既参加网络投票又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

730,538,898 99.9975% 17,900 0.0025% -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 4,696,304 99.6203% 17,900 0.3797% -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

730,538,898 99.9975% 17,900 0.0025% -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 4,696,304 99.6203% 17,900 0.3797% -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3、《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

730,538,898 99.9975% 17,900 0.0025% -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 4,696,304 99.6203% 17,900 0.3797% -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4、《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

730,539,998 99.9977% 16,800 0.0023% -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 4,697,404 99.6436% 16,800 0.3564% -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5、《〈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

730,538,898 99.9975% 17,900 0.0025% -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 4,696,304 99.6203% 17,900 0.3797% -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6、《公司2019年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

730,528,498 99.9961% 17,900 0.0025% 10,400 0.0014%

其中：中小股东 4,685,904 99.3997% 17,900 0.3797% 10,400 0.2206%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

东

730,528,498 99.9961% 16,800 0.0023% 11,500 0.0016%

其中：中小股东 4,685,904 99.3997% 16,800 0.3564% 11,500 0.2439%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普烈伟、黄毅锋

3、律师鉴证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贵公司《公司章程》等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东莞控股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关于东莞控股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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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5/22 － 2019/5/23 2019/5/23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9年4月23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8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11,863,502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82,372,700.4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5/22 － 2019/5/23 2019/5/23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

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本公司控股股东沧州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红利通过本公司直接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含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

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0.2元；持股期限在 1�年以内（含 1�年）的，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2元，待

其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

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

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

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18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发放现金红利人民币0.18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

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行向主管税务

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本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关于沪港股票

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 10%的

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8元。

5、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该类股东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所得税法》等的相关规定在所得发生地自行缴纳现金红利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2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公室

联系电话：0317-3556897

特此公告。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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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形；

2、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9年5月15日（星期三）14:50。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

14日（星期二）～2019年5月15日（星期三）。 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9年5月15日9:30～11:30，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

5月14日15:00至2019年5月1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5号五矿大厦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4）召集人：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黄国平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7人，代表股份数

416,645,7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80,888,981股的42.476%。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人，代表股份394,435,2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980,888,981股的40.212%。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人，代表股份数22,210,49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980,888,981股的2.264%。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提案：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

数

表决结果

是

否

通

过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股）

占有效

表决权

比例

股份数

（股）

占有效

表决权

比例

股份数

（股）

占有效

表决权

比例

1.00

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的议案

416,645,

705

416,645,

205

99.9999

%

500

0.0001

%

0

0.0000

%

是

2.00

关于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的议案

416,645,

705

416,645,

205

99.9999

%

500

0.0001

%

0

0.0000

%

是

3.00

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的议案

416,645,

705

416,645,

205

99.9999

%

500

0.0001

%

0

0.0000

%

是

4.00

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预

算报告的议案

416,645,

705

416,645,

205

99.9999

%

500

0.0001

%

0

0.0000

%

是

5.00

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的预案

416,645,

705

416,645,

205

99.9999

%

500

0.0001

%

0

0.0000

%

是

6.00

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的议案

416,645,

705

416,645,

205

99.9999

%

500

0.0001

%

0

0.0000

%

是

7.00

关于签订《经常性关联交易

之框架协议》的议案

23,492,

294

23,491,

794

99.9979

%

500

0.0021

%

0

0.0000

%

是

8.00

关于预计2019年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23,492,

294

23,491,

794

99.9979

%

500

0.0021

%

0

0.0000

%

是

9.00

关于预计2019年金融服务

关联交易的议案

23,492,

294

22,209,

994

94.5416

%

1,282,300

5.4584

%

0

0.0000

%

是

注：提案7.00、8.00、9.00为关联交易事项，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五矿稀土集团有限公司系关联

股东，均依法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

数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股）

占有效

表决权

比例

股份数

（股）

占有效

表决权

比例

股份数

（股）

占有效

表决权

比例

1.00

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的议案

23,492,

294

23,491,

794

99.9979

%

500

0.0021

%

0

0.0000

%

2.00

关于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的议案

23,492,

294

23,491,

794

99.9979

%

500

0.0021

%

0

0.0000

%

3.00

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的议案

23,492,

294

23,491,

794

99.9979

%

500

0.0021

%

0

0.0000

%

4.00

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预算

报告的议案

23,492,

294

23,491,

794

99.9979

%

500

0.0021

%

0

0.0000

%

5.00

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

案

23,492,

294

23,491,

794

99.9979

%

500

0.0021

%

0

0.0000

%

6.00

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

其摘要的议案

23,492,

294

23,491,

794

99.9979

%

500

0.0021

%

0

0.0000

%

7.00

关于签订《经常性关联交易

之框架协议》的议案

23,492,

294

23,491,

794

99.9979

%

500

0.0021

%

0

0.0000

%

8.00

关于预计2019年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23,492,

294

23,491,

794

99.9979

%

500

0.0021

%

0

0.0000

%

9.00

关于预计2019年金融服务关

联交易的议案

23,492,

294

22,209,

994

94.5416

%

1,282,300

5.4584

%

0

0.0000

%

2、会议听取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三位独立董事李星国先生、栾政明先生、胡燕女士2018年度述职

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名称：李锐莉律师、晁卓律师；

3、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523

证券简称：贵航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11

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5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5/23 － 2019/5/24 2019/5/24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9年4月12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8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04,311,32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5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60,646,698.0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5/23 － 2019/5/24 2019/5/24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

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本次现金红利的发放，中国航空汽车系统控股有限公司、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贵阳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供销贵州公司由公司自行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

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

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如股东的持股期限（持股期限是指个人从公开发

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间。 ） 在 1�个月以内

（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

上至 1�年（含 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

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一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0.15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

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

内划付至公司，公司将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 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10%的

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0.135元。如果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

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股票，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登上海

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进行派发，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

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相关规定，按10%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为0.135元。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

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5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851-83802670

特此公告。

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16日


